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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社區發展陣線 

「東涌墟市試行計劃」建議書 

I. 背景 

1. 團體背景 

東涌社區發展陣線（下簡稱「東陣」）於 2011 年成立，2012 年正式註冊成為註冊社團，東陣一直以推

動居民參與社區發展、倡導弱勢社群權益和平等公義的社會、宣揚社區發展精神為目標。 

過去四年，「東陣」主要服務東涌區內基層人士，透過不同介入手法組織當區居民，回應不同社會議

題，當中由 20121 年起開始借用東涌區內政府閒置場地舉辦墟市活動。過去一年更成功連結區內不同團

體合辦「東涌墟市節」，深受區內外居民歡迎。東陣得知食衞局局長於本年 3 月份於立法會小販政策

委員會上公開承認本港小販及墟市是多元經濟其中一部份，墟市應由下而上地區主導 。其後東陣聯同

撐基層墟市聯盟及其成員團體一同成功爭取全港首個由下而上、地區主導深水埗見光墟試行計劃，進

一步確立本港墟市社會功能，從以上經驗可見過去工作成效。 

2. 東涌墟市的重要性 

1) 為基層市民幫補生計 

根據東陣在 2015 年 1 月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東涌支出貧窮率接近 6 成，而佔整體東涌人口起過一半

的逸東邨，更是全港新市鎮中綜援戶最多的公共屋邨。東陣早前曾於區內舉辦墟市，有居民透過別人

棄置的材料再加工，在墟市中售賣，雖然收入不多，但由於擺檔時間較有彈性，自由度大，進場限制

較少，讓不少日間有正職的人士、家庭照顧者等能於墟市擺檔，以補足日常開支。 

 

2) 東涌商舖欠多元，墟市為基層市民提供廉價貨品的選擇及發展多元經濟 

現時社會消費模式傾向連鎖式消費及商場消費，以東涌為例，7 萬多人口的社區，只有兩個由領展所擁

有的街市及商場，居民缺乏選擇，而且近年更不斷進行翻新裝修，租金進一步提升。營運資金較少的

小商戶難以租得舖位經營業務。名牌連鎖店進駐商場，所售賣的多為優等貨品，物品價格令基層家庭

難以負擔，亦失去了選購廉價物品的機會。而居民透過自身的網絡網羅各類型貨品，或以自身的才能

將物件加工，成為獨一無二的產品，令貨品多元化，形成多元經濟模式 

 

3)二手物品重獲價值 

基層墟市大多數出售二手物品，或將別人棄置的物品加工後再出售，這些物品雖為人所棄，但其實仍

有其價值，只要遇有合適使用者，物品價值可得以重生，或經加工後，物品更可增值，既環保亦促進

基層消費，可達至「物盡其用各取所需」的原則，大量減少資源浪費的情況。 

 

II. 短期試驗計劃的目標 

1. 透過短期試驗計劃，試驗 1) 逸東(1 號停車場)、2) 逸東(2 號停車場)、3) 德逸樓旁鐡絲網圍地、3)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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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北公園(七人硬地足球場)，是否適合經營墟市。 

2. 透過短期墟市的營運，試驗由下而上的墟市營運及管理模式，是否獲得檔主及區內居民的支持。 

III. 短期試驗計劃的規劃過程 

諮詢過程須符合由下而上、社區主導的原則。配合食物及衞生局向立法會發出的文件 CB(4)561/14-15(01)的

內容，市集應以地區主導、由下而上，由熟悉當區需要及情況的居民及團體發起，進行一連串的地區諮詢

工作。 

根據上述原則，本申辦團體計劃建立一個諮詢及交流平台，由申辦團體籌備，經政府有關當局協助邀請社

區持份者，包括區議員、非牟利團體、學校、基層組織：包括互委會及業主立案法團、居民等，而且最重

要的還有相關的地區政府部門。申辦團體將盡可能邀請専業團體（例如規劃師）協助提供意見，組成多方

合作關係，凝聚共識。 

 

III. 短期試驗計劃的內容 

1. 建議地點： 

選擇一：逸東(1 號停車場) 

選擇二：逸東(2 號停車場) 

選擇三：德逸樓旁鐡絲網圍地 

選擇四：東涌北公園(七人硬地足球場) 

建議地點位置圖： 

選擇一：逸東 (1 號停車場) 

 

 

 

 

 

 

 

墟市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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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二：逸東 (2 號停車場) 

 

 

 

 

 

 

 

 

 

 

 

 選擇三：德逸樓旁鐡絲網圍地 

 

墟市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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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四：東涌北公園(七人硬地足球場) 

 

 

 

 

 

 

 

 

2. 建議檔位：首階段試行提供 30 檔 

3. 每檔面積：2 米 X 1 米(長 X 闊)。 

4. 試驗期：2016 年 4 月至 10 月 (逢星期六或日) (期限：半年)  

5. 擺賣時段：早上 10 時至晚上 6 時。 

6. 營辦機構 / 團體： 

 由慈善機構「社區發展推動基金有限公司」（Community Development Enhance Fund  Limited）向政

府申請租用有關場地營辦(營辦形式及各項細則將按照此建議書之內容執行）。 

 市集運作及管理方面，由「社區發展推動基金有限公司」及「東涌社區發展陣線」合作營運及管

理。此兩個機構／團體都具有豐富營運墟市的經驗，對社區及居民的需要甚為了解，而且具有豐

富管理檔主的經驗及能力，可有效溝通、商討和共同協商協調機制，有效地由下至上作出決策，

提高透明度，亦確保墟市發展不會偏離扶貧的目標。 

7. 市集的運作形式: 

7.1  由申請團體邀請義務專業規劃師協助，就場地佈置及檔位位置安排方面提供意見 

7.2  以「計分制」及抽籤形式決定參加者及其擺賣位置。 

7.3 貨品種類限制為乾貨類。 

 

8. 確保衛生整潔及治安：墟市的衛生及治安問題會由申辦團體及市集檔主共同承擔 

墟市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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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簽訂檔主守則：要求參加者簽訂協議書及守則，規管檔主自律，維持場內地方整潔 

8.2) 設立小型垃圾收集站：在不影響市集行人安全的情況下，設立小型垃圾收集站，更有效地集中處

理廢物，以及在可行的情況進行廢物分類回收，以減少浪費 

8.3) 設立檔主識別系統：市集內所有檔主必須佩帶由申辦機構發出的檔主證，以確立其檔主身份，避

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8.4) 設立糾察隊：由申辦機構派出數名職員／義工負責擔任糾察，介入及調停在市集內可能出現的爭

執及糾紛（如口角、衝突），並巡查是否有檔主違反規則 

9. 參加者資格及方法： 

9.1 如參加者數目多於檔位數目，則先以「計分制」擬定申請者的優先次序，再進行抽籤從而定出「檔

主列表」。詳情如下： 

i. 乎合以下任何一種情況之人士將會獲得 1 分： 

 低收入人士，即家庭收入低於「2016 年第一季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70%」之人士 或 

 失業人士：失業超過半年之人士 或 

 退休人士 或 

 綜援人士：現時正領取綜援之人士 或 

 傷殘人士：現正領取傷殘津貼之人士  

ii. 附合以下情況之人士，會另外再加分： 

 現居東涌區內基層市民 (1 分) 

 過去半年曾參與東涌區內的墟市  (1 分) 

9.2 合資格人士須向申辦機構報名，並繳付$100 月租。 

9.3 參加者必須簽妥由申辦機構提供的協議書及會員守則，承諾遵守市集裡的運作規則，並履行作為

參加者之責任。若參加者違反規則，申辦機構有權處分或取消其參加資格。 

9.4 每位符合資格的參加者均會獲發一張由申辦機構發出的參加者證件，裡面附有參加者之相片，以

供管理人員及政府執行人員識別。參加者可邀請直系親屬（夫婦、子女、兄弟姊妹、父母）作為

其助手，但必須經營辦機構同意。助手亦須領有由申辦機構發出的證件。 

10. 試驗計劃之財政預算： 

10.1 預計開支包括: 1) 向食環署及消防處申請相關牌照費用、2) 保險費用、3) 宣傳物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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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檢討形式 

1. 設立投訴熱線：申辦團體於市集範圍／接待處張貼投訴電話號碼，若市集於運作期間出現問題，

有居民作出投訴，申辦團體可即時接收投訴，並迅速處理。 

2. １個月的試驗計劃完成後，召開檢討會議，邀請當區議員及地區團體（包括學校、社福機構等）

出席會議，就市集試驗計劃的情況進行討論。期間營辦團體亦會與各區議員、地區團體及地區政

府保持緊密溝通，如有需要及在合理情況下，可要求營辦機構停辦試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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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檔主守則 

檔主守則範本 

 

本人（               ）作為墟市的檔主，現同意以下的條款並簽署作實，以釐清及 

確定檔主的權利及義務。本人清楚及明白如違反以下的條款，承辦機構有權取消本人參與試行計劃之權利。 

 

1. 本人明白及知悉參加者有責任協助墟市的宣傳工作，以證明檔主有意推動墟市發展。 

 

2. 本人明白及知悉試行計劃內不可出售熟食。 

 

3. 本人承諾會自行清理試行計劃內墟市範圍的垃圾，以確保墟市用地的整潔。 

 

4. 本人承諾不使用任何揚聲系統，確保不會滋擾鄰近的居民。 

 

5. 本人明白及知悉檔主有責任避免引起爭執及糾紛，如有上述情況，亦應立即匯報糾察隊。 

 

6. 本人明白及知悉檔主及助手必須在整個墟市擺賣的時間內佩帶工作證。 

 

 

 

簽署：                  

日期： 

 




